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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进一步减少酒
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弘扬文明交通理念，提升
全民文明交通素质和共建共治道路交通安全
水平，我市启动“零酒驾”创建活动。

据悉，活动中将以辖区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运输企业等单位为重点，开展零酒
驾单位创建活动，建立固定宣传阵地，设立酒
驾劝导站点，开展主题宣传和警示教育活动。

此外，还将结合创建单位、乡镇、乡村、街
道、社区辖区实际，以涉酒驾驶多发点段及其
周边道路为重点，强化警力部署，常态化开展
酒驾醉驾整治行动，维护交通秩序。结合酒
驾醉驾整治统一行动和周末夜查统一行动，
灵活调整勤务时间和模式，将管理的触角重
点向警力薄弱、酒驾高危的时段、路段进行延
伸，不断提升酒驾醉驾查处工作的精准度。

同时，通过各级新闻媒体集中曝光一批酒
驾醉驾违法犯罪驾驶人及其所在单位（村居）名
单，公布处理情况，起到“一人出事故，全体受警
示”的效果。积极开展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有
奖举报，向社会公布举报渠道，鼓励群众积极参
与，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李合力表示，通
过开展零酒驾创建活动，发挥示范引领、以点带

面、辐射带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宣传倡
导“拒绝酒驾、文明出行”理念，营造酒驾醉驾违
法行为全社会共同监督、人人自觉抵制的良好
氛围。推进交通管理手段创新，推动形成交通
安全共建共治有利局面，积极提升城市文明交
通形象，实现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同比减少、
涉酒交通事故同比下降的工作目标。

文/图 记 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君 杨洪建

警惕生命不能承受之“醉”
“零酒驾”创建提升全民文明交通素质

日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召开新闻通气
会，通报 7月份以来交通违法查处及“五大曝
光”等情况。

半个月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1.7万起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勇介绍，
7月份以来，全市公安交警不间断开展零酒
驾创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及“一盔一
带”安全守护等专项行动。截至 7月 15日，
菏泽城区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17285起，其中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3239起，
饮酒驾驶、醉酒驾驶 132起，刑事立案 35起。

今年高考和中考期间，全市交警部门共
出警 2000余人次，帮助考生 80余人次，为全
市考生营造了畅通、安全、和谐的道路通行
环境。

1人终身禁驾，5家公司、29
辆车、3处路段被通报

通气会上，交警部门还曝光了最新一批
终身禁驾人员名单、高危风险运输企业、事
故多发路段及突出违法车辆。

其中，驾驶员张运锋因交通肇事逃逸构
成犯罪被终身禁驾。菏泽市弘森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菏泽市金安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山东省柯航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名下多辆
工程运输车违法闯禁区的行为，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菏泽盛全运输有限公司、巨野洪洲
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多辆重点车辆多起交通
违法未处理，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在通气会
上被通报；鲁 RN3361、鲁 RL3833 等 7 辆车
存 在 违 法 闯 禁 区 行 为 ，鲁 RA2121、鲁
RA4519等 22辆车违法未处理次数较多被
曝光。

此外，在通报的 3处事故高发路段中，牡
丹区原林展馆北通道（御河丹城南门）路段处，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现已进行整改，提醒驾驶
员路过该路口时减速慢行；市长江东路（陈集
段）为事故多发路段，提醒驾驶员路过该路口
时注意行车安全；菏泽高新区银川路与东方红
西街交叉口道路半封闭施工，且来往车辆较
多，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行经此段时，驾驶员要
提高注意力，互相礼让，缓慢通行。

三起交通事故电动车均要
担责

典型事故案例曝光也是“五大曝光”的
一项重要内容，本次通报的三起事故案例均
与电动车相关，其中两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令人深思。

牡丹区交警大队大队长沈祥峰介绍，4
月 21日 6时许，谷某某驾驶轻型普通货车沿
X121线由北向南行驶时，与刘某某驾驶的电
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刘某某受伤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双方车辆受损。经现场勘
察及事后调查，谷某某存在驾驶机动车观察不周、未在确保安全原则下通
行的行为，而刘某某则存在驾驶非机动车未在确保安全原则下通行的行
为，交警部门确定谷某某、刘某某分别承担该事故的同等责任。

市开发区交警大队大队长张中斌介绍，6月 11日 7时 40分许，张某某
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至市开发区长江东路陈集镇张庄村处，与董某某驾驶
的沿长江东路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张某某、赵某弘、
赵某间、赵某帆受伤,两车损坏，张某某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调查，张某某
存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借道通行时未让所借道
路内行驶的车辆先行行为；董某某驾驶机动车未尽到必要的安全驾驶义
务、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两人的行为对此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相
当，过错相等，交警部门确定张某某、董某某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

菏泽高新区交警大队大队长杜运天介绍，2019 年 11 月的一天夜
晚，赵某驾驶小型轿车，沿 251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何楼街道办事处刘
民路时，与柴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柴某受伤、两车受损
的道路交通事故。经过事故科民警现场勘察，认定小型轿车在驾驶机
动车通过路口未减速慢行及
采取措施不当是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非机动车未确保
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次要
原因。

记 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君 杨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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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城区中山华英路口、中
华太原路口、中华青年路口三处交叉
口 开 始 试 点 推 行 非 机 动 车 二 次 过 街
通行。

“二次过街”是指在交叉口处，为
减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相互干
扰并降低安全隐患，规定非机动车只
能跟随本方向直行机动车同时放行。
当非机动车需要左转通过路口时，需
按照逆时针方向，跟随两个方向的直
行车辆放行两次，故称之为“二次过

街”。
“二次过街”对于行人、电动车来说，

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但相对来说却也
安全许多。交警提醒，宁等三分不抢一
秒，行经路口应该服从民警指挥，对于拒
不遵从“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管理规定
的，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
律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二次过街”可以减少非机动车与
机动车冲突，不会出现非机动车与机
动车混乱行驶现象，保障交叉口交通

秩 序 良 好 ，便 于 机 动 车 快 速 通 过 路
口，提高机动车通行效率，降低延误，
缓解拥堵；明确非机动车路权和放行
规则，保障非机动车行驶安全，降低
非 机 动 车 与 机 动 车 碰 撞 事 故 的 发 生
率；方便在信号调优过程中能够更加
灵活地调整相序、时间，高峰期可有
效缓解交通拥堵，平峰期可提高道路
绿波效果的稳定性。

文 /图 记 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君 杨洪建

本报讯（记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
君 杨洪建）近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联合市文明办将在全市范围开展“礼
让，路畅心更畅——文明出行，畅行菏
泽”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市民交通法
制观念和文明交通意识，增强市民文
明出行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营造文明
和谐的道路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

据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牡丹区
大队、开发区大队、铁骑大队、高新区
大 队 等 在 我 市 主 要 路 口 联 合 查 处 不
文 明 出 行 行 为 ，如 ：不 合 格 非 机 动 车
上路、二次过斑马线、行人逆行、机动
车 不 礼 让 等 ，并 表 扬 文 明 礼 让 好 市
民，现场发放牡丹主题系列纪念品。

现场教育不文明行为，主要以宣传

教育为主，对不文明驾驶参与者，督促抄
写《菏泽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或在本人
朋友圈发布朋友圈广而告之规范的交通
行驶办法，并集赞，满 20条即可放行。

“礼让，路畅心更畅——文明出行，
畅行菏泽”活动将陆续开展“我是文明小
交警”“畅通菏泽 校车先行”“退役不褪
色 交通志愿者”等主题活动。

活动还将加大对行人、非机动车、机

动车交通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其中行人
交通不文明行为包括走人行横道不看信
号灯，闯红灯；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与
机动车抢道，在车流中穿行；道路上嬉笑
打闹，并结队行走；过人行横道或马路
时，低头看手机等。

非机动车交通不文明行为包括驾
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走机动车道、快
车道，并逆向行驶；驾驶自行车、电动自

行车闯灯越线、不礼让行人；酒后或醉
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摇摇晃晃上路行
驶；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行车道
上随意占道、停车，影响机动车正常通
行；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反法律
规定载人、载物；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
车与行人争抢过人行横道等。

机动车交通不文明行为包括随意变
道加塞、闯红灯、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驾车

不系安全带、违法停车、酒后开车、开车使
用手机、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开车吃
东西、车窗抛物等。

其中凡有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机
动车驾驶人有不文明行为被举报或被监
控记录的，发现第一次，警告本人；发现第
二次通知所在社区、办事处或者单位，累
计发现三次的，由市文明办通知所在辖区
文明办，建议取消其社区、办事处或所在
企业的精神文明奖。

礼 让礼 让 ，，路 畅 心 更 畅路 畅 心 更 畅
有不文明驾驶行为，发朋友圈集满 20个赞可放行

城区三路口试点推行非机动车二次过街通行城区三路口试点推行非机动车二次过街通行

““路口革命路口革命””让文明城市创建更有温情让文明城市创建更有温情

本报讯（记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君 杨
洪建）7月 27日，三位残疾人驾驶员领到我市
第一批次C5驾驶证。

当日，我市 5名残疾人驾驶员参加科目
三路考，其中 4名学员通过路考。在随后的
联考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中，有 3名学
员通过所有考试，领取到准驾车型为C5的残
疾人驾驶证，实现了他们的驾车梦。

据悉，针对我市残疾人C5驾驶证无法体
检、无有资质驾校培训等问题，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积极协调市卫健委、市交通局等行业主管部
门，顺利解决了残疾人体检和培训问题。

我市3位残疾人
考取C5驾驶证

本报讯（记 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君 杨洪
建）日前，我市交警部门积极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常在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和汽车驾乘人员安全
防护意识，普及佩戴头盔和安全带的重要性，推
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

活动中，交警在城区部分路口向过往群众发
放宣传资料，提醒摩托车驾乘人员必须佩戴安全
头盔，劝导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好安全头盔，
机动车驾乘人员系好安全带。同时，在各街道社
区，为社区群众播放“一盔一带”宣传教育片，结合
宣传展板宣讲“一盔一带”交通安全知识。此外，
还联合外卖公司，组织员工集中学习交规、观看宣
传展板、参加志愿劝导。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让外卖骑手切身感受到骑行电动自行
车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报讯（记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君 杨
洪建）7 月 28 日，东明县一两岁儿童误将老
鼠药吞入口中，送往县医院就诊后，急需转
院治疗。得知情况后，东明县、菏泽高新区
两地交警接力开道，为救治孩子赢得宝贵时
间。

当日 11时许，这家人在收拾东西时，一
包原本放在墙缝里的老鼠药被找了出来，两
岁的孩子误将老鼠药吞入口中。家人发现
孩子吞食后，立即将其送到东明县人民医

院，在急诊科输液治疗后，医生建议转到市
立医院进行抢救。家人一边上救护车，一边
打 110求助。东明县交警大队的铁骑中队接
到指令后迅速出警，出动了一辆警车和警用
摩托来开道。

当车辆到达 346省道收费站后，菏泽高
新区大队交警已经在此等候，继续为救护车
开道。“下车时，一位交警看到我抱孩子走不
快，一把接过孩子，往急诊室飞奔。”孩子的
爷爷说。

抱孩子冲进急诊室的是菏泽高新区执勤
交警王森。11时许，他和另外两名交警刘占
庆、贾良龙正在巡逻，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
后，在中队长范永丰的指挥下，立即启动了紧
急预案，迅速组织警力疏导吕陵收费站排队
车辆先于通行，腾出急救通道，并与东明交警
顺利对接。随后，交警一边调度调整道路绿
波带，一边闪烁警灯，鸣响警笛，并使用喊话
器提醒前方车辆注意避让，10分钟左右，就到
达市立医院。目前，孩子已脱离危险。

“一盔一带”守护
群众出行安全

幼儿误食鼠药 交警开道送医

交警在试点路口开展宣传劝导交警在试点路口开展宣传劝导

宣传文明交通安全常识宣传文明交通安全常识 交警向代驾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交警向代驾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

本报讯（记者 张 啸 通讯员 周天君 杨
洪建）近日，山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电动自
行车集中登记挂牌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
作视频会议。按照工作部署，8 月底前，全
省要全面完成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任务。
9月 1日起，未办理登记挂牌的电动车一律
禁止上道路行驶。

交 警 提 醒 ，符 合 悬 挂 临 时 电 动 自 行
车车牌的车主需在 8 月 31 日前抓紧办理
挂 牌 业 务 ，超 期 将 无 法 办 理 。 9 月 1 日
起 ，停 止 办 理 旧 标 准 的 电 动 自 行 车 登 记
挂 牌 及 临 时 号 牌 发 放 业 务 ，未 悬 挂 电 动
自 行 车 号 牌 或 临 时 号 牌 的 ，不 得 上 道 路
行驶。

2023年 1月 1日起，使用过渡期临时号
牌的电动二轮车将不得上道路行驶。过渡
期内广大车主可以通过以旧换新、折价退
车、拆解报废等方式积极主动置换和淘汰
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9月 1日起，未挂牌电
动自行车禁止上路 近期，牡丹区交警大队严格

执行“减量控大”交通事故预防目
标，持续开展交通违法行为统一
整治行动，全力预防涉酒交通事
故发生，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
境。行动期间，执勤民警在城区
主干道路、人流密集地等路段设
置检查点，对过往车辆驾驶人员
逐一进行检查，重点查处酒后驾
驶、无牌无证等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全面提升路面管控效能，发现
一起从严处理一起,形成高压严
管态势。

记者 张 啸
通讯员 庞承佩 陆 宽 摄


